
Jicheng Investment Limited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Jayla Place, Wickhams Cay 1,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致：權威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97）列位股東（「權威金融股東」）

尊敬的權威金融股東：

Jicheng Investment Limited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六日刊發之澄清公告

茲提述 (1)Jicheng Investment Limited（「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刊發之要約文件
（「要約文件」），內容有關創越融資有限公司代表本公司提出有條件自願證券交換部分要
約及購股權要約以收購權威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普通股本中1,593,874,096股已發行股份及
註銷最多20,068,200份權威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2)隨附之批准及接納表
格（「批准及接納表格」）；(3)隨附之購股權要約接納表格（「購股權要約接納表格」）；及(4)

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六日之澄清公告（「澄清公告」），當中澄清批准及接納表格之標題
出現的錯誤。除另有界定者外，本信函所用詞彙與要約文件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茲提請權威金融股東垂注澄清公告，本公司已於該公告中澄清，批准及接納表格之標題
不慎出現文書錯誤。批准及接納表格之標題更正如下（劃線部分），該標題應與要約文件
披露者相符：

“CONDITIONAL VOLUNTARY SECURITIES EXCHANGE PARTIAL OFFER BY  

OPTIMA CAPITAL LIMITED 

ON BEHALF OF JICHENG INVESTMENT LIMITED 

TO ACQUIRE 1,593,874,096 ISSUED SHARES IN THE ORDINARY SHARE CAPITAL  

OF POWER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創越融資有限公司代表JICHENG INVESTMENT LIMITED 

提出有條件自願證券交換部分要約 

以收購權威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普通股本中1,593,874,096股已發行股份」

除澄清公告所披露者外，要約文件、批准及接納表格及購股權要約接納表格之所有資料
均維持不變。就權威金融股東而言，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與要約文件一併寄發之原
批准及接納表格仍將有效以批准及╱或接納部分要約。

敬請注意，本公司已刊發或將予刊發之有關要約的澄清公告及所有其他文件及╱或公告
均可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查閱。

於本信函日期，本公司唯一董事為黃文集。本公司之唯一董事願對本信函所載資料之準
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所深知，本信函發表之意見乃經
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且本信函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信函之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此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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